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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网络改造项目政府采购合同 

第一部分  专用条款 

采购单位（全称）： 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简称甲方） 

中标供应商（全称）：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

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

方就采购编号为  E3213010313202301014-1  的   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网络改

造项目  相关事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总价值为  1666000.00  元的标的物。 

明细报价表（货物类） 

序

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号.产地 

单价 

（元） 
数量 

合价 

（元） 
备注 

1 安全网关 
新华三.SecPath 

M9000.杭州 
160000.00 1 台 160000.00  

2 
上网行为管

理设备 
天融信.TopACM.北京 100000.00 1 台 100000.00  

3 核心交换机 
新华三.S10510X.杭

州 
165000.00 1 台 165000.00  

4 
24 口万兆接

入交换机 

新华

三.S5130S-28S-EI.

杭州 
5000.00 15 台 75000.00  

5 
8 口千兆接

入交换机 

新华

三.S1850v2-10P-EI.

杭州 
980.00 30 台 29400.00  

6 
户外 8口交

换机 
瑞斯康达.Gazelle 

S1000i-LI.北京 
1800.00 5 台 9000.00  

7 万兆光模块 
新华

三.SFP-XG-LX-SM131

0-D.杭州 
300.00 18 台 5400.00  

8 无线控制器 
新华三.WX3520X.杭

州 
45000.00 1 台 45000.00  



9 
办公室吸顶

AP 
新华三.WA6520.杭州 1800.00 48 台 86400.00  

10 室外 AP 
新华三.WA6620X.杭

州 
6800.00 6 台 40800.00  

11 
移动办公主

AP 
新华三.WT1024-X-Q.

杭州 
5800.00 20 台 116000.00  

12 万兆光模块 
新华

三.SFP-XG-LX-SM131

0-D.杭州 
300.00 72 台 21600.00  

13 
体育馆高密

AP 
新华三.WA6530.杭州 3300.00 5 台 16500.00  

14 AP 
新华三.WTU430-EI.

杭州 
600.00 260 台 156000.00  

15 
智能运维管

理平台 
新华三.云简网络.杭

州 
100000.00 1 套 100000.00  

16 
云桌面服务

端管理平台 
锐起.锐起 RDV V5.0.

上海 
150000.00 1 套 150000.00  

17 
云桌面终端

节点 
锐起.锐起 RDV V5.0

节点授权.上海 
300.00 200 套 60000.00  

18 六类网线 FGT.FGT-C6-L.上海 680.00 135 箱 91800.00  

19 桥架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40.00 

1300

米 
52000.00  

20 24 芯光纤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3.00 

5000

米 
15000.00  

21 线管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3.00 

3500

米 
10500.00  

22 1 米跳线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20.00 200 根 4000.00  

23 2 米跳线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22.00 200 根 4400.00  

24 3 米跳线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25.00 200 根 5000.00  

25 尾纤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16.00 50 根 800.00  

26 终端盒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65.00 20 根 1300.00  

27 12U 机柜 图腾.12U.苏州 600.00 32 个 19200.00  

28 42U 机柜 图腾.42U.苏州 2145.00 2 个 4290.00  

29 得力插排 得力.18206.宁波 45.00 50 只 2250.00  



30 电源线 时代.RVV2*2.0.扬州 6.00 300 米 1800.00  

31 明线盒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15.00 300 个 4500.00  

32 六类水晶头 
大华.DH-PF976-630.

杭州 
0.8 

1000

个 
800.00  

33 融合箱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180.00 32 个 5760.00  

34 
面板（含模

块） 
百盛.BVS-B2086-02.

南京 
28.00 50 个 1400.00  

35 配线架 
百

盛.BVS-J2016E-24.

南京 
980.00 20 个 19600.00  

36 
WiFi 设备容

纳盒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30.00 200 个 6000.00  

37 电脑 
电脑：联想.启天

M437-A449.北京 
4500.00 1 台 4500.00  

38 实施费用 
国产定制.国产定制.

国产 
75000.00 1 75000.00  

报价总计 

￥     1666000.00                     

人民币（大写）：  壹  佰  陆  拾  陆   万  陆  仟   零   

佰  零  拾  零  元   零   角   零   分 

二、交货时间、地点 

（一）采购中标后   60   日历天内货物全部交付并安装完毕。 

（二）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三）在签订合同前，中标供应商需提供所投产品三年原厂质保函。 

三、质量技术标准 

乙方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无国家标

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实现竞标文件承诺条款。 

四、实施方式及费用 

由乙方视情况自定实施方式，费用自负。 

五、验收 



（一）在货物进场并安装调试后   7   日内，甲方根据技术要求组织验收，验

收内容包括：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安装调试是

否合格，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

机工具等是否齐全。货物最终验收后，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

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二）采购单位组建验收小组，验收小组由单位纪检人员、技术人员等三人以上

组成，按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三）甲方在验收中，如发现有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应在   5   天内向乙方提

出书面意见，不签发验收单，并同时将该书面意见提交至财政监管部门。乙方在

接到甲方书面意见后，应在   5   天内予以处理。 

六、付款方式 

设备进场安装完毕且验收合格付至合同价的70%，满1年付至合同价的90%，

满 2 年付清余款。 

七、售后服务 

   （一）验收通过之日起对货物免费保修   三  年。质保期内，乙方对产品质

量实行三包，因货物配置或制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故障，乙方应在 24 小时内立

即予以免费维修或更换，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技术支持响应时间。一般问题  1   小时内电话支持，难点、重点问

题  1  天内现场解决，质保期内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质保期满后乙方收取成

本费。 

八、履约保证金 

（一）履约保证金：按采购合同总价的 10%计取。履约保证金除银行电汇、网上

银行外，中标供应商还可选用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 保

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等形式。履约保证金保函必须从投标人基本存款账



户开户银行出具。履约保证金由建设单位委托泗阳县招标投标服务有限公司统一

代收、退管理，并在合同签订前缴纳到位。履约保证金的保函、担保、保险的受

益人（被担保）为泗阳县招标投标服务有限公司。 

履约担保的金额：中标价的 10% 

履约保证金必须从中标人法人基本存款账户转出。 

户名：泗阳县招标投标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支行 

帐号：15230188000019540 

（二） 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中标人主要义务履

行完毕止。 

（三）履约保证金退付时间:项目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退付至中

标供应商法人账户。 

（四）通过网上银行、电子汇兑方式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待项目完成后，中标人

将采购人出具的验收报告、合同原件扫描件上传至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

平台按照履约保证金退付相关要求办理退还手续，履约保证金将退回至中标单位

基本户。银行保函、担保、保险在项目完成后自行失效。 

（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有情形:根据合同违约条款。 

（六）采购人未在规定的时间退还履约保证金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

息。(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按时退款的情形除外) 

九、违约条款 

（一）乙方不按期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除不可抗力因素

或甲方造成原因外，对于不能按照甲方要求时间内进行动态维护或完成，每次支

付违约金 10000 元/次，甲方可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最高赔偿违约金的额

度为已完成工程量总价款的 20%，三次以上的，甲方有权强制终止合同并没收履



约保证金。                     

（二）乙方所供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花色、质量不符合规定的，由其负责包

换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三）非因甲方原因，乙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工作延误，甲方有权

要求其强制履行或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等额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本项目不得转让分包，如有发生，除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外，无条件清理退

场，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 

（五）甲方未按约定期限付款的，除向乙方支付货款外，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向乙

方支付滞纳金。 

十、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免除并承担由于甲方在其本国使用该项目时而引起第三方提出

的侵犯专利权、知识产权或设计权的起诉、行动、行政程序索赔、请求等以及甲

方为此而产生的损失和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律师费）。 

十一、合同生效及审核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的内容不能超出招标文件和竞标

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十二、合同的组成部分 

本合同条款、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竞标文件及竞标人在开标时的书面承诺等

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四份，以中文书写。 

本合同一切未尽事宜，按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无相关规定的，由甲乙双方协商

解决。 

 



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十四、词语涵义 

（一）合同：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的甲方与乙方所达成的协议，包

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二）合同价：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在正确地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

卖方的价格。 

（三）货物：乙方根据合同规定须向买方提供的一切设备、机械、仪表、备件、

工具、手册和其他技术资料及其他材料。 

（四）服务：根据合同规定甲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如运输、保险以及

其它的伴随服务，比如安装、调试、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其他类似的乙方应承

担的义务。 

（五）甲方：采购单位，即  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 

（六）乙方：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公司或实体，即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 

（七）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动乱、

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其它非甲乙方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以及协议条款约定等

级以上的风、雨、雪、地震等。 

十五、技术规格 

乙方所提供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以及所附的技术规格

响应表相一致。 

十六、专利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

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专利侵权，乙方应负全部责任。 

十七、包装要求 

（一）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



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

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损失均由卖方承担。 

（二）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合格标识。 

十八、装运条件 

根据采购人指定地点，乙方负责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 

十九、安全施工 

项目施工及质保期期间，所有项目工作环节中，如乙方人员发生一切安全事故，

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十、付款 

（一）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二）乙方应按照与甲方签订的合同规定交货。交货后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单据，

按合同规定审核后付款：1、发票；2、制造厂家出具的质量检验证书等；3、装

箱单；4、验收合格证书；5、买方加盖公章证明货物交付使用合格的验收合格报

告。 

二十一、伴随服务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中所附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主要包括： 

（一）货物的现场安装； 

（二）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工具； 

（三）在合同中乙方承诺的期限内对所提供货物实施运行监督、维修，该服务并

不能免除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应承担的义务； 

（四）在项目交货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维护对使用方人员进行培训。 

二十二、质量保证 

（一）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最新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二）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



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

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货物最终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对由于设计、工艺或

材料缺陷而发生任何不足或故障，乙方应负责并承担相应费用。 

二十三、检验 

（一）在发货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等进行准确而

全面的检验，并出具一份证明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证书。该证书将作为提交付款

单据的一部分，但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量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

检验的结果和细节应附在检验证书后面。 

（二）甲方在乙方交货后及时组织验收，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相符，

甲方应及时填写验收表，加盖公章后报政府采购中心；如果货物的质量、规格与

合同规定不符，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缺陷或使用不

符合要求的材料），甲方应报请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检查，有权凭其出具的检验报

告向乙方提出索赔，检验报告送政府采购中心备案。 

二十四、索赔 

（一）甲方有权根据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向乙方提出索赔。根据合同

规定的检验期和质量保证期内，如乙方对甲方提出的索赔和差异负有责任，乙方

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乙方同意退货，按合同中规定的货币将货款退还给甲方，并承担由此发生的

一切损失和费用，包括利息、银行手续费、运费、保险费、检验费、仓储费、装

卸费以及为保护退回货物所需的其它必要费用。 

2、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买方所遭损失的数额，乙方须降低货物

的价格。 

3、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设备来更换和或

修补有缺陷的部分，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甲方所蒙受的全部直接损



失费用。同时应按合同规定对更换和修补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 

（二）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 20 天内，如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

接受，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甲方将从乙方开具的履约

保证金中扣除索赔金额或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索赔事宜。 

二十五、误期赔偿 

除合同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甲方将从货

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目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周迟交货物

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费用的 1万元每次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一周按

7天计算，不足 7天按一周计算。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为误期货物或服务合同

价的 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 

二十六、不可抗力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甲

方，同时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

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时间持续 120 天以上时，双方应

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二十七、税费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甲方负担；

规定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乙方负担。 

二十八、履约保证金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乙方需要提交履约保证金。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五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二十九、合同争议 

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



一切争议。如果协商仍得不到解决，任何一方均选择第  （二）  种方式解决。 

（一）申请仲裁； 

（二）到  泗阳县  人民法院提交诉讼。  

三十、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地址：                                地址：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023 年 2 月 14 日                       2023 年 2 月 14 日 

  

  
  

 


	第一部分  专用条款
	采购单位（全称）： 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简称甲方）
	中标供应商（全称）：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乙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采购编号为  E3213010313202301014-1  的   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网络改造项目  相关事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合同条款：
	一、乙方向甲方提供总价值为  1666000.00  元的标的物。
	二、交货时间、地点
	（一）采购中标后   60   日历天内货物全部交付并安装完毕。
	（二）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
	三、质量技术标准
	乙方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性能及质量有国家标准的应符合国家标准。无国家标准的应符合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并满足招标文件要求，实现竞标文件承诺条款。
	四、实施方式及费用
	由乙方视情况自定实施方式，费用自负。
	五、验收
	（一）在货物进场并安装调试后   7   日内，甲方根据技术要求组织验收，验收内容包括：型号、规格、数量、外观质量、及货物包装是否完好，安装调试是否合格，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用户手册、原厂保修卡、随机资料及配件、随机工具等是否齐全。货物最终验收后，乙方应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或故障负责，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二）采购单位组建验收小组，验收小组由单位纪检人员、技术人员等三人以上组成，按采购合同约定的时间组织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三）甲方在验收中，如发现有与合同规定不符的，应在   5   天内向乙方提出书面意见，不签发验收单，并同时将该书面意见提交至财政监管部门。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意见后，应在   5   天内予以处理。
	六、付款方式
	七、售后服务
	（一）验收通过之日起对货物免费保修   三  年。质保期内，乙方对产品质量实行三包，因货物配置或制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故障，乙方应在24小时内立即予以免费维修或更换，由此引起的一切费用由乙方承担。
	（二）技术支持响应时间。一般问题  1   小时内电话支持，难点、重点问题  1  天内现场解决，质保期内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质保期满后乙方收取成本费。
	八、履约保证金
	（一）履约保证金：按采购合同总价的10%计取。履约保证金除银行电汇、网上银行外，中标供应商还可选用基本户开户银行出具的银行保函、担保公司的 保证担保或保险公司的保证保险等形式。履约保证金保函必须从投标人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出具。履约保证金由建设单位委托泗阳县招标投标服务有限公司统一代收、退管理，并在合同签订前缴纳到位。履约保证金的保函、担保、保险的受益人（被担保）为泗阳县招标投标服务有限公司。
	履约担保的金额：中标价的10%
	履约保证金必须从中标人法人基本存款账户转出。
	户名：泗阳县招标投标服务有限公司
	开户行：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阳支行
	帐号：15230188000019540
	（二） 履约保证金的有效期自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约定的中标人主要义务履行完毕止。
	（三）履约保证金退付时间:项目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退付至中标供应商法人账户。
	（四）通过网上银行、电子汇兑方式提交的履约保证金，待项目完成后，中标人将采购人出具的验收报告、合同原件扫描件上传至宿迁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平台按照履约保证金退付相关要求办理退还手续，履约保证金将退回至中标单位基本户。银行保函、担保、保险在项目完成后自行失效。
	（五）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有情形:根据合同违约条款。
	（六）采购人未在规定的时间退还履约保证金的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逾期利息。(因乙方自身原因导致无法按时退款的情形除外)
	九、违约条款
	（一）乙方不按期完成合同约定的内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除不可抗力因素或甲方造成原因外，对于不能按照甲方要求时间内进行动态维护或完成，每次支付违约金10000元/次，甲方可直接从履约保证金中扣除; 最高赔偿违约金的额度为已完成工程量总价款的20%，三次以上的，甲方有权强制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
	（二）乙方所供产品品种、型号、规格、花色、质量不符合规定的，由其负责包换或包修，并承担修理、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
	（三）非因甲方原因，乙方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致使工作延误，甲方有权要求其强制履行或终止合同，并要求乙方等额赔偿由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四）本项目不得转让分包，如有发生，除没收其履约保证金外，无条件清理退场，所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乙方负责。
	（五）甲方未按约定期限付款的，除向乙方支付货款外，参照中国人民银行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十、知识产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免除并承担由于甲方在其本国使用该项目时而引起第三方提出的侵犯专利权、知识产权或设计权的起诉、行动、行政程序索赔、请求等以及甲方为此而产生的损失和损害、费用和支出（包括律师费）。
	十一、合同生效及审核
	本合同经甲方、乙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签订的内容不能超出招标文件和竞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十二、合同的组成部分
	本合同条款、中标通知书、招标文件、竞标文件及竞标人在开标时的书面承诺等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三、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四份，以中文书写。
	本合同一切未尽事宜，按合同法有关规定执行，无相关规定的，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第二部分  通用条款
	十四、词语涵义
	（一）合同：甲乙双方签署的、合同格式中载明的甲方与乙方所达成的协议，包括所有的附件、附录和构成合同的所有文件。
	（二）合同价：根据合同规定，乙方在正确地完全履行合同义务后甲方应支付给卖方的价格。
	（三）货物：乙方根据合同规定须向买方提供的一切设备、机械、仪表、备件、工具、手册和其他技术资料及其他材料。
	（四）服务：根据合同规定甲方承担与供货有关的辅助服务，如运输、保险以及其它的伴随服务，比如安装、调试、提供技术援助、培训和其他类似的乙方应承担的义务。
	（五）甲方：采购单位，即  泗阳县实验初级中学  。
	（六）乙方：提供货物和服务的公司或实体，即  中通服网盈科技有限公司   。
	（七）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如战争、动乱、空中飞行物体坠落或其它非甲乙方责任造成的爆炸、火灾，以及协议条款约定等级以上的风、雨、雪、地震等。
	十五、技术规格
	乙方所提供货物的技术规格应与招标文件规定的技术规格以及所附的技术规格响应表相一致。
	十六、专利权
	乙方应保证甲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不受第三方提出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和工业设计权的起诉。一旦出现专利侵权，乙方应负全部责任。
	十七、包装要求
	（一）除合同另有规定外，乙方提供的全部货物均按标准保护措施进行包装。该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现场。由于包装不善所引起的货物锈蚀、损坏和损失均由卖方承担。
	（二）每件包装箱内应附一份详细装箱单和质量合格标识。
	十八、装运条件
	根据采购人指定地点，乙方负责安排运输，并承担运费。
	十九、安全施工
	项目施工及质保期期间，所有项目工作环节中，如乙方人员发生一切安全事故，均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十、付款
	（一）本合同以人民币付款。
	（二）乙方应按照与甲方签订的合同规定交货。交货后乙方向甲方提供下列单据，按合同规定审核后付款：1、发票；2、制造厂家出具的质量检验证书等；3、装箱单；4、验收合格证书；5、买方加盖公章证明货物交付使用合格的验收合格报告。
	二十一、伴随服务
	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合同中所附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主要包括：
	（一）货物的现场安装；
	（二）提供货物组装和维修所需的工具；
	（三）在合同中乙方承诺的期限内对所提供货物实施运行监督、维修，该服务并不能免除乙方在质量保证期内应承担的义务；
	（四）在项目交货现场就货物的安装、启动、运行、维护对使用方人员进行培训。
	二十二、质量保证
	（一）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必须符合最新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二）乙方应保证货物是全新、未使用过的原装合格正品，并完全符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货物在正确安装、正常使用和保养条件下，在其使用寿命内应具有满意的性能。货物最终验收后，在质量保证期内，对由于设计、工艺或材料缺陷而发生任何不足或故障，乙方应负责并承担相应费用。
	二十三、检验
	（一）在发货前，乙方应对货物的质量、规格、性能、数量和重量等进行准确而全面的检验，并出具一份证明货物符合合同规定的证书。该证书将作为提交付款单据的一部分，但有关质量、规格、性能、数量或重量的检验不应视为最终检验。检验的结果和细节应附在检验证书后面。
	（二）甲方在乙方交货后及时组织验收，如果货物的质量和规格与合同规定相符，甲方应及时填写验收表，加盖公章后报政府采购中心；如果货物的质量、规格与合同规定不符，或在质量保证期内发现货物是有缺陷的（包括潜在缺陷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甲方应报请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检查，有权凭其出具的检验报告向乙方提出索赔，检验报告送政府采购中心备案。
	二十四、索赔
	（一）甲方有权根据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向乙方提出索赔。根据合同规定的检验期和质量保证期内，如乙方对甲方提出的索赔和差异负有责任，乙方应按照甲方同意的下列一种或多种方式解决索赔事宜：
	1、乙方同意退货，按合同中规定的货币将货款退还给甲方，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包括利息、银行手续费、运费、保险费、检验费、仓储费、装卸费以及为保护退回货物所需的其它必要费用。
	2、根据货物的低劣程度、损坏程度以及买方所遭损失的数额，乙方须降低货物的价格。
	3、用符合合同规定的规格、质量和性能要求的新零件、部件或设备来更换和或修补有缺陷的部分，乙方应承担一切费用和风险并负担甲方所蒙受的全部直接损失费用。同时应按合同规定对更换和修补件，相应延长质量保证期。
	（二）在甲方发出索赔通知后20天内，如乙方未作答复，上述索赔应视为已被接受，按照本合同规定的任何一种方法解决索赔事宜，甲方将从乙方开具的履约保证金中扣除索赔金额或采用法律手段解决索赔事宜。
	二十五、误期赔偿
	除合同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交货和提供服务，甲方将从货款中扣除误期赔偿费而不影响合同项目的其他补救方法，赔偿费按每周迟交货物交货价或未提供服务费用的1万元每次计收，直至交货或提供服务为止，一周按7天计算，不足7天按一周计算。但误期赔偿费的最高限为误期货物或服务合同价的5%。一旦达到误期赔偿的最高限额，甲方可考虑终止合同。
	二十六、不可抗力
	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乙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因通知甲方，同时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合同义务，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时间持续120天以上时，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合同的协议。
	二十七、税费
	中国政府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对甲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甲方负担；规定对乙方征收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税费由乙方负担。
	二十八、履约保证金
	双方在签订合同时，乙方需要提交履约保证金。如乙方未能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甲方有权从履约保证金中取得补偿。履约保证金在项目全部完成并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
	二十九、合同争议
	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在执行本合同中所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如果协商仍得不到解决，任何一方均选择第  （二）  种方式解决。
	（一） 申请仲裁；
	（二） 到  泗阳县  人民法院提交诉讼。
	三十、适用法律
	本合同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法律进行解释。
	甲方：         （盖章）               乙方：        （盖章）
	地址：                                地址：
	法定（授权）代表人：                  法定（授权）代表人：
	联系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2023年2月14日                       2023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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